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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动力新科 动力 B股  股票代码：600841  900920  编号：临 2024-018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上汽集团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及预计 2024 年度与上汽集团等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于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概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汽集团”）及下属企业、上海菱重增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菱重增压器)、上海菱重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菱重发动机）、

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菲红”）等每年度

发生的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和出售商品、提供或接受劳务等与日

常经营相关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经公司 2021年 3月召开的董事会九届七次会议及 2021年 6月召

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上汽集团签订了《零部

件和配件供应框架协议》、《生产服务框架协议》、《房屋及土地租赁框

架协议》，上述框架协议有效期自公司与上汽集团签署协议且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三年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新

的协议取代前述协议之日止。上述协议的有效期即将届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等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公司拟与上汽集团续签《零部

件和配件供应框架协议》、《生产服务框架协议》、《房屋及土地租赁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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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协议》。上述协议将自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

效，原协议自动失效。上述新的协议将按照市场原则，就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和依据、交易价格、期限和终止、声明担保和保证、不可抗

力、保密条款、争议及处理等进行约定。公司根据上述新的框架协议

对公司与上汽集团 2024 年度的零部件和配件供应、生产服务、房屋

及土地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预测，并报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根据业务需要，公司与安吉租赁、菱重增压器、菱重发动机、上

菲红等在 2024 年度将继续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对该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进行预测，并报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无需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实施协议进

行表决，在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将按照会计准则计算实际发

生的金额，向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进行汇报。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部门

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履行上述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 

二、关联方概况和关联关系 

1、上汽集团：法定代表人：陈虹；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

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等各种机动车整车，机械设备，总成及零部件

的生产、销售，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咨询服务业，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

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本企业包括本企业控股的成员企业，汽车租赁及机械设

备租赁，实业投资，期刊出版、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从事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上汽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2、安吉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根伟；主要经营业务或

管理活动：汽车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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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航空器材租赁，医疗设备租赁，科研设备租赁，融资租赁，商

务咨询（除中介）；销售汽车，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汽车配件，家

用电器；附设分支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安吉租赁有限公司是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汽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 

3、菱重发动机：法定代表人：徐秋华；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

动：船用发动机、发电用发动机、发电机组及相关部件的设计和制造；

销售自制产品；船、电发动机和发电机组, 及其相关部件的批发和进

出口；提供产品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

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菱重发动机是公司的合营公司，公司现持有菱重发动机 50%股权。 

4、菱重增压器：法定代表人：徐秋华；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

动：设计和制造发动机进气增压器及其配套的相关零部件，销售自产

产品，并提供产品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从事上述产品及同类商品的

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相关配套业务（涉及配额许

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菱重增压器是公司的联营公司，公司现持有菱重增压器 40%股权。 

5、上菲红：法定代表人：蓝青松；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

一般项目：柴油发动机及其零部件的设计、开发、生产、装备和销售，

提供相关服务和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上菲红是公司的联营公司，公司现持有上菲红 40%股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汽集团、安吉租赁、菱重发动机、菱重增压器、上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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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等关联方之间购买、销售和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

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实

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由双方定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本加费用”

的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 

四、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有效期 

上述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有效期自公司与上汽集团等签署协议且

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三年后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新的协议取代前述协议之日止，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续签。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股东的影响 

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向上汽集团等关联方采购发动机零部件，属日

常零部件采购；向上汽集团等关联方销售发动机及配件，属日常产品

配套。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按照诚实信用和公开、公

正、公平的原则进行，是公司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该等关联交

易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

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说明 

根据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并考虑业务发展及可能

发生的变动因素后，经公司董事会十届四次会议和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 2023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

2023年度的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1）2023 年度上述框架协议项下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零部件和配件供应框架协议》 
2023年预计 

金额（万元） 

2023年实际 

发生金额（万元） 

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供应商品 76,495.38 36,753.00 

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向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供应商品 427,460.46 223,687.60 

合计 503,955.84 260,440.61 

 

 

（2）《生产服务框架协议》 
2023年预计 

金额（万元） 

2023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供应服务 94,383.35 24,8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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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向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供应服务 8,850.03 2,052.89 

合计 103,233.39 26,942.76 

 

（3）《房屋与土地租赁框架协议》 
2023年预计 

金额（万元） 

2023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支付租金 5,822.00 2,776.3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支付租金 3,810.09 1,007.20 

合计 9,632.09 3,783.55 

（2）2023 年度与安吉租赁、菱重发动机、菱重增压器、上菲红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安吉租赁：金融服务贴息 
2023年预计 

金额（万元） 

2023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安吉租赁的金融服务贴息支出 300.00 -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安吉租赁的金融服务贴息收入 309.25 170.86 

合计 609.25 170.86 

 

菱重发动机：日常关联交易 
2023年预计 

金额（万元） 

2023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菱重发动机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供应商品、服务等 9,840.00 1,313.9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菱重发动机供应商品、服务等 9,570.00 2,701.48 

合计 19,410.00 4,015.40 

 

菱重增压器：日常关联交易 
2023年预计 

金额（万元） 

2023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菱重增压器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供应商品、服务等 1,122.00 387.7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菱重增压器供应商品、服务等 560.00 22.33 

合计 1,682.00 410.05 

 

上菲红：日常关联交易 
2023 年预计 

金额（万元） 

2023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上菲红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供应商品、服务等 151,032.26 67,763.4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上菲红供应商品、服务等 6,000.00 79.04 

合计 157,032.26 67,842.49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必要的、正常的、持续

性的交易行为，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采用市场价定价，对本公司的独

立性不构成影响，本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或被其控制，不会对其他股东利益造成损害。 

六、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 

基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并考虑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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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能发生的变动因素后，经公司于 2024 年 3月 22 日召开的董事会

十届六次会议审议，公司预计 2024 年度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2024年度上述四份框架协议项下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如下： 
（1）《零部件和配件供应框架协议》 2024年预计金额（万元） 

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供应商品 67,163.84 

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向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供应商品 365,469.43 

合计 432,633.27 

 

（2）《生产服务框架协议》 2024年预计金额（万元） 

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供应服务 78,707.30 

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向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供应服务 23,690.42 

合计 102,397.72 

 

（3）《房屋与土地租赁框架协议》 2024年预计金额（万元） 

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支付租金 6,773.4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支付租金 3,617.03 

合计 10,390.48 

（2）2024 年度与与安吉租赁有限公司、菱重发动机、菱重增压

器、上菲红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安吉租赁：金融服务贴息 2024年预计金额（万元）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安吉租赁的金融服务贴息支出 200.00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安吉租赁的金融服务贴息收入 479.50 

合计 679.50 

 

菱重发动机：日常关联交易 2024年预计金额（万元） 

菱重发动机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供应商品、服务等 8,000.00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菱重发动机供应商品、服务等 6,800.00 

合计 14,800.00 

 

菱重增压器：日常关联交易 2024年预计金额（万元） 

菱重增压器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供应商品、服务等 1,000.00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菱重增压器供应商品、服务等 510.00 

合计 1,510.00 

 

上菲红：日常关联交易 2024年预计金额（万元） 

上菲红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供应商品、服务等 173,182.37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上菲红供应商品、服务等 6,181.78 

合计 179,3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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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上述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是公司基于业务发展需

要且考虑相关可能变动因素所做出的预测，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

质承诺。 

七、审议程序 

2024 年 3 月 22 日公司董事会十届六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弃

权、0 票反对通过《关于公司与上汽集团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及预计 2024年度与上汽集团等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他 4 名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还将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会议认为，公司及下属

公司向上汽集团等关联方采购发动机零部件，属日常零部件采购；向

上汽集团等关联方销售发动机及配件，属日常产品配套。本公司与上

汽集团等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按照诚实信用和公开、公正、公

平的原则进行，是公司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该等关联交易将在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不损

害公司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董事会十届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监事会十届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 2024年度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 月 22日 


